自贡市教育科学研究所关于举办自贡市第十届中小学

美术课展评活动的通知

各区县教研室、高新区基教中心、直属学校：

根据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5〕71号）和《四川省普通中小学体育艺术教育五年行动计划（2014——2018年）》精神，为全面深化课程改革，培育学生的核心素养，提高美术学科教学质量，我所决定自贡市第十届中小学美术课展评活动。现将《自贡市第十届中小学美术课展评活动细则》发给你们。请按要求认真做好组织工作，并通过开展评选活动进一步推动中小学美术教改和科研工作，提高美术教师的课堂教学质量。

附件：1.自贡市第十届中小学美术课展评活动细则

          2.自贡市第十届中小学美术课展评活动登记表

    自贡市教育科学研究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年1月11日

附件1

自贡市第十届中小学美术课展评活动细则

一、参选对象

具有3年以上教龄的普通中小学在职、在岗美术教师，经区县评选推荐，参加本次评选活动。

二、展评的内容、形式及要求

1.参评课应符合课程改革的精神，适应素质教育要求，突出审美教育和美术学科的特点，体现创新精神。

2.参评课必须使用经过教育部教材审查委员会审查通过的小学、初中和高中的美术教材。

3.参评课须是一节完整的课时，第一课时或其他课时均可，小学每课时40分钟，中学45分钟。

4.参评课以借班教学统一组织进行评选。

5.评出的部分获奖课将推荐到省参加展示交流。

三、参评方法

1.以区县为单位报送，直属学校直接推荐参加展评活动，展评活动作为中小学教研的重要内容。

2.报送名额：各区县报送共3节，其中：小学美术各2节；初中美术，高中美术各任选1节。

3.报送材料及要求：“自贡市第十届中小学美术课展评登记表”一式两份（每课一表，登记表可自行复制）。
4.每节课可以有1名指导教师，1名指导教师只能担当一节课的指导工作。

5.报送时间：2016年5月10日报送截止。

6.报送单位：

自贡市教育科学研究所（地址：自贡市自流井区汇兴路2号，邮编：643000），联系人：缪陆伟，电话：0813-8125788，手机：13890061252;电子邮箱378678828@qq.com

四、评奖

1.聘请我市有关专家和中小学优秀美术教师组成评委会，对参评美术课进行评选。

2.本次活动设一、二、三等奖和指导教师奖，获一等奖参评课的指导教师，获指导教师奖。

五、有关事项

1.务请各区县按名额统一报送。

2.部分获奖课将参加在内江举办“四川省第十届中小学美术课展评活动”现场交流活动。具体时间及事项将另行通知。

    3.本次活动不收取任何费用。

附件2

自贡市第十届中小学美术课展评登记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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